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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之声］

人物·场域·路径：革命根据地法律史研究的新时代启示
——读 《马锡五与马锡五审判方式》

□ 张岩涛

《贞观政要》所见传统国家法律治理智慧
□ 杨 静 张南征

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
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
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
思想。《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
兢（670 年至 749 年）所撰的一部政
论性史书，其中记录了贞观年间唐
太宗君臣关于治国理政的对话、大
臣的奏疏以及国家在政治、经济等
方面的重大举措，是传统国家治理
的教科书，也是中华文明的代表性
成果。全书共十卷，四十篇，每篇围
绕一个话题展开叙述，我们耳熟能
详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兼听则
明，偏信则暗”“理国守法，事须画
一”“是以为法，参之人情”“遭良吏，
则怀忠信而履仁厚；遇恶吏，则怀奸
邪而行浅薄”等名言均出于此。法
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治国理政
的基本方式。《贞观政要》中关于唐
代法制理念与实践的记载，在一定
程度上总结了传统国家“治人”“治
法”兼具的法律治理智慧，是中华法
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宽简刑轻、稳定划一的立法思想

贞观君臣深受儒家“仁政”思想
的影响，认为制定法律应当从宽从
简。“宽”即宽缓化，“简”即简约化。

《任贤》篇指出：“审定法令，意在宽
平。”《刑法》篇指出：“死者不可再
生，用法务在宽简。”《赦令》篇指出：

“国家法令，惟须简约。”“宽简”思想
在有唐一代的立法活动中得到了有
效落实。以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

《唐律疏议》为例，就宽缓化而言，死
刑的法定刑只有斩、绞二等，枭首、
腰斩等酷刑均未纳入法定刑体系；
就简约化而言，《唐律疏议》全文共
五百条（一说五百零二条），条文设
置较前代更加科学合理。

制定法律还应当稳定、划一。
“稳定”，即法律一经颁布就不能朝
令夕改。《赦令》篇指出：“数变法者，
实不益道理……诏令格式，若不常
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频繁变
动会破坏法律的权威性，阻碍法律
施行。正如唐太宗所言：“法令不可
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需

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稳定并非一成不
变，而是要保持相对稳定性，根据社会
现实的变化适时修改法律。“划一”，即
法律内容不能互相抵牾。《赦令》篇指
出，法律一经颁布“若汗出于体，一出
不复”，因此对于不同法律之间、同一
法律之间的条文内容“宜令审细，毋使
互文”，确保其不互相矛盾、冲突，以

“划一”来保证“稳定”。

诚信为治、公正平允的执法要求

诚信是唐太宗十分看重的政治品
质，他一再强调“以诚信为治”“以诚信
御天下”。“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
下”，公正平允是法律正当性的重要来
源。在执法对象方面，无论是皇亲国
戚还是平民百姓，都应当受到法律的
约束和限制。在《公平》篇记载的长孙
无忌带刀入殿一案中，唐太宗指出：

“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
不应因长孙无忌的特殊身份而突破法
律的规定，要做到一视同仁。在执法
主体方面，无论是掌管最高权力的皇
帝还是负责具体执行的官员，都应当
依照法律行事。在《公平》篇记载的戴
胄判诈伪阶资（意即谎报官阶与资历）

一案中，君主下敕令处以死刑，按律则
应当判处流刑。在王命与法律发生冲
突的情况下，大理少卿戴胄指出“不敢
亏法”“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
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
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
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顺忿
违信，臣窃为陛下惜之”。戴胄劝解君
主应当克制自己的情绪，不因一时的
喜怒干扰法律的正常运行，做到“忍小
忿而存大信”，唐太宗放下了“卿自守
法，而令我失信耶”的质问之词，从谏
如 流 ，对 戴 胄 的 态 度 由 怒 气 转 为 赞
赏。在《求谏》篇中，唐太宗也清楚地
认识到君主“任情喜怒”是天下大乱的
原因，应当时刻警醒。

此外，《贞观政要》主张为政在人，
贤吏与良法兼具才能依法治理好国家。
为此，全书有大量篇幅记载对官员的选
任与考课。《任贤》篇介绍选贤举能之
法，《择官》篇阐释“六正六邪”的识人之
术。《刑法》篇指出，一是要选拔公直良
善之人，“进忠良，退不肖”；二是要奖赏
断狱允当之人，“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
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
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

仁义为本、慎罚恤刑的司法原则

唐太宗在《贞观政要》里不止一次
强调仁义为先的治国理念，“为国之
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
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
静”。他提到专任刑罚“虽就弊于一
时，败亡亦促”，为此要求在实践中秉
持仁义为本、慎罚恤刑的司法原则。

一是获取证据必须合乎法律规
范。《公平》篇指出：“凡理狱之情，必本
所犯之事以为主，不严讯，不旁求，不
贵多端。”司法官员审理案件、获取证
据应当做到不严刑逼供、不轻信、不株
连，就事论事、实事求是。二是死刑案
件必须坚持会同审理。据《刑法》篇记
载 ，贞 观 元 年（627 年）唐 太 宗 下 令 ：

“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已上及尚
书九卿议之。”会同审理体现了对死刑
适用的慎重态度，这对后来的三司推
事制度以及明清两代的三司会审、九
卿圆审、秋审、朝审等会审制度都产生

了重要影响。三是必须坚持死刑案件
复奏制度。据《刑法》篇记载，贞观五
年（631 年）唐太宗一怒之下错斩了大
理丞张蕴古，追悔莫及，于是下令将

“三覆奏”改为“五覆奏”，“凡有死刑，
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从程序上对
死刑适用进行严格限制。同时，唐太
宗也认识到“守文定罪”（即机械地适
用法律定罪）可能会导致冤案的产生，
因此对于“据法令合死而情可矜”的案
件，应当记录在案并及时奏报，体现了
情法兼顾的理念。

当然，贞观君臣也清楚认识到，单
纯依靠法律治理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早
在西周时期，《礼记·乐记》就提出了礼
乐刑政综合为治的治理方案：“礼以道
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
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
而出治道也……礼乐刑政，四达而不
悖，则王道备矣。”有唐一代对这一方案
加以沿用，《规谏太子》篇记载：“乐以移
风易俗，礼以安上化人。”二者都对人的
行为具有潜移默化的引导和规范作用，
并对人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法律与其
他治理手段共同发挥作用，也是“德礼
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法律思
想在治国理政层面的体现。

魏徵在给唐太宗的奏疏中指出：
“君有一德，臣无二心，上播忠厚之
诚，下竭股肱之力，然后太平之基不
坠 。” 贞 观 君 臣 上 下 一 体 、 勠 力 同
心，创造了古代治世的典范——贞观
之治。《贞观政要》 作为古代治国理
政的教科书，其中关于传统国家治理
既要“有治人”，也要“有治法”的
治理智慧，在立法、执法、司法、法
律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历史经验，对推
动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具有重要的镜
鉴意义。认真挖掘、总结、传承这些
智慧经验，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
文化、弘扬中华法治文明的重要举
措，也是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应有之义。

（本文系陕西省法学会 2025 年度
省级法学研究专项课题“中华优秀传
统法律文化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的
现代转化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法治
学院）

马锡五是革命根据地法律史研
究无法绕开的代表性人物，马锡五
审判方式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探索和发展的重要历史经验，现
代司法审判中的诸多理念和方法同
马锡五审判方式存在一脉相承的关
系。张希坡先生一书《马锡五与马锡
五审判方式》的再版（中国法治出版
社，2025 年版），是新时代中国法律
史学科传承红色法治基因、赓续红
色法治血脉的生动体现。

研究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必要性

马锡五审判方式是观察陕甘宁
边区司法生态的重要切入点。马锡
五是陕北人，早年跟随刘志丹等人
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全面
抗战期间，马锡五在陕甘宁边区参
加生产、革命和建设工作。在司法工
作中，马锡五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发
扬调查研究的革命传统，同群众保
持密切联系，在处理纠纷和矛盾方
面深得民心，被群众亲切地称为“马
青天”，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广为人知
的马锡五审判方式。

根据成长经历、教育程度和革
命背景的不同，陕甘宁边区法律人
物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
雷经天、谢觉哉等人为代表的职业
革命家，第二类是以李木庵、张曙时
等人为代表的职业法律家，第三类
是以马锡五、刘景范等人为代表的
本土革命法律人物。三类群体紧密
关联，相互影响。因此，对于马锡五
及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研究，本质上
是对本土革命法律人物群体以及由
此关联起的整个陕甘宁边区司法职
业群体和司法生态圈的观察和研
究，有助于梳理出人民司法制度生
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

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是推动红
色法治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的重要契机。马锡五审判方式是
革命根据地法律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之一，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更是不
胜枚举，但现有研究侧重于对马锡
五审判方式的一般性叙述，或仅仅
局限于马锡五审判方式在人民司法
制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标志性意
义，缺乏对马锡五审判方式形成和

发展的微观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之初，马锡五审判方式成为创立
本土化司法审判模式的典范。改革开
放以来，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经验和理
念对司法体制改革产生了深刻影响。
面对市场经济背景下因“诉讼爆炸”
而产生的新形势和新问题，有人提出
战时环境下形成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已
经过时等诸多说法。面对种种质疑，
张希坡先生明确指出：“我们今天来
学习马锡五审判方式，不是也不能只
是简单地模仿它的某些具体做法，而
是要学习其中所体现的基本精神，然
后结合今天审判实践中的新形势、新
问题，创造出新的审判方式和新的工
作方法。”这深刻体现了该书的现实
关怀和时代担当。

《马锡五与马锡五审判方式》主要内容

张希坡先生从马锡五生平考证入
手，梳理了革命根据地司法机关和司
法制度的历史演进，剖析了马锡五审
判方式的产生、基本特点以及社会影
响，逻辑清晰，层层递进，其中既有对
战时背景下个体人物的生动刻画，也
有对司法制度生成的历史分析，史论
结合，为理解和传承马锡五审判方式
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该书从微观史料入手进行考证，
推动中观层面的制度剖析，最终提升
至赓续和弘扬红色法治文化的宏观层
面。第一章马锡五传略，主要考证了马

锡五的出生时间，并梳理了马锡五的
生平经历；第二章革命根据地司法机
关和制度的历史演进，以时间为线，厘
清了人民司法机关、人民司法制度以
及人民调解制度在革命根据地时期的
发展脉络，清晰地展现了马锡五审判
方式产生的历史逻辑和时代必然性，
即马锡五审判方式“继承并发展了人
民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又为后世的
人民司法制度的建设，指明了前进的
正确方向”；第三章马锡五审判方式的
产生及其基本特点，通过介绍马锡五
审判的典型案例，总结了马锡五审判
方式的基本特点及其产生的历史根
源；第四章马锡五审判方式为抗日根
据地的司法战线树立起一面旗帜，重
点考察了马锡五审判方式在抗日根据
地的作用及影响；第五章“边区惠爱人
思念”“你的品质、智慧、作风永远留在
同志们的心田”，梳理了党和人民对马
锡五的高度评价和怀念；第六章“刘巧
儿告状”指明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的正确道路，结合马锡五审理的华
池县封捧儿（封芝琴）与张柏的婚姻上
诉案，对该案当事人封捧儿的身份背
景与生平经历等进行考证和梳理，使
马锡五审判的方式、理念和精神进一
步具象化。

革命根据地法律史研究的新时代启示

第一，人物研究是革命根据地法
律史研究的重要维度。作为时代的亲
历者和法制变革的参与者，革命根据
地法律人物有效推动了法律与时代之
间的良性互动，是制度生成的关键性
主体要素，在考察革命根据地法律制
度时，历史视角下的人物研究具有重
要现实意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
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领导开展了大
规模的司法改革运动，充分发挥主观
能动性，将法制建设同新民主主义革
命理论紧密结合起来，贯彻群众路线，
推行全过程民主，有效建构并维护了
革命秩序。因此对红色法制人物生平、
思想的研究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之源、建构法治信仰的历史之维
及建设法治社会的关键所在。

第二，革命根据地法律史研究离
不开特定的历史场域。张希坡先生强
调 要“ 因 地 制 宜 、因 事 制 宜 、因 人 制

宜”。红色法律制度的产生植根于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特殊的时空背景，是
特定时代的产物。为推翻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
迫，中国共产党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
群众力量，在战争环境中推行法制建
设，以法律方式确立并维护了革命秩
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因
此，战时性和灵活性是革命根据地法
律制度的突出特征，这为我们理解革
命根据地法律制度的政治性、动态性
和灵活性提供了充分的法理空间，有
助于进一步推动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第三，革命根据地法律史研究的
新时代路径。制度的产生源于特定的
历史条件，而传承和发展则依靠一代
代富有担当和责任感之人的接力共
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马锡五审判方
式的意义和价值进一步彰显，其所蕴
含的注重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严格
依法办事以及便民为民的理念，为推
动新时代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重要借鉴。因此，研究革命根据地法律
史，须植根于历史、着眼于当代，传承
其精神、丰富其内涵，使中国共产党在
革命根据地时期领导司法建设的宝贵
经验，为新时代应对新挑战、解决新问
题提供有益借鉴，从而焕发出新的生
机和活力。

《马锡五与马锡五审判方式》一书
不仅为当下学术界尤其是年轻学者研
究革命根据地法律史提供了优秀范
例，也从历史视角呼应了当下法治中
国建设的实践命题，具有极高史料价
值、学术价值和再版价值。

【本文系 2025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陕甘宁边区司
法群体的探索实践及当代启示研究”

（25YJC82005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
究员、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讲师）

图为《贞观政要》明成化元年
（1465年）内府刻本部分内容。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近日，电视剧《家事法庭》在央
视热播，趁周末追剧，我不禁感慨：
这哪是在看电视剧，分明就是在照
镜子！剧中那些屡屡碰壁的艰难送
达、鸡飞狗跳的调解现场、一触即发
的剑拔弩张……桩桩件件，都是我
们每天经历的日常。

作为扎根基层的民事法官，我们
每天面对最琐碎、最揪心的人间恩
怨，努力在法理与人情之间找到平衡
点……太多共鸣与思考，让我忍不住
提起笔来，写下这些追剧心得。

在烟火人间里传递司法温度

《家事法庭》开篇，一心向往刑
庭的青年法官沈谢秩被调任到家事
庭。面对这里的鸡飞狗跳，他总是
无奈地皱眉叹气，甚至忍不住吐槽，
觉得自己大材小用。初来乍到，他
便展现出“结案机器”的本色，一个
上 午 判 3 件 离 婚 案 ，毫 不 拖 泥 带
水。领导和同事提醒他“调解率太
低”，他却振振有词。在他看来，法
官应当是理性专业的裁判者，而非
和事佬。

该剧以这名年轻法官在家事庭
的成长为重要线索，生动展现了他
从一个冰冷的“判案机器”，蜕变为
一名有温度、有担当法官的过程。
这种蜕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一
个个案件中慢慢积淀。

剧中，一对夫妻利用网红女儿
“小笼包”直播赚钱，二人为争夺“小
笼 包 ”的 抚 养 权 在 法 庭 上 剑 拔 弩
张。可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直
播账号因违规被平台永久封禁，商
业价值瞬间归零。得知消息后，二
人竟将“小笼包”放在法院不管不
顾。沈谢秩为此主动承担起临时照
料责任。经调查核实，“小笼包”长
期被父母当作“摇钱树”，唯有奶奶
对她疼爱有加，二人感情深厚。最
终，沈谢秩等人组成的合议庭将抚
养权判归父亲，便于奶奶就近照料，
同时判令母亲按期支付抚养费。“小
笼包”从此不必再直播，能够正常上
学、健康成长，她的脸上也露出了久
违的笑容。这个案件让沈谢秩意识
到，家事法官的职责不是裁判胜负，
而是努力为每一个在漩涡中挣扎的
当事人找到出口。他也开始在庭审
之外多倾听、多走访，努力看见当事
人背后的难处和眼中的期盼。

在一起监护权案中，姚先生的
女儿、弟弟与“黄昏恋”老伴对簿公
堂。三人名为争夺监护权，实则为
了姚先生名下的房产与可观的退休
金。为了证明自己更有资格照顾老
人，他们竟强行将病重的姚先生带
到法院。姚先生在绝望中拔掉了氧
气管，决绝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沈
谢秩被深深刺痛，他反省自己只顾
着梳理证据、分清对错，却忽略了案
件背后那个活生生的人。他明白
了，家事审判的终点不是一纸判决，
而是守护每一个具体的人。

从“判案机器”到有温度的守护
者，沈谢秩用自己的蜕变告诉我们，
司法不是冰冷的利刃，而是烟火人
间里的温暖灯火。

在耐心倾听中消融矛盾坚冰

刚到法院时，我也曾憧憬过惊
天动地的大案，可真正扎根基层才
发现，现实中更多的是家长里短。
剧中，有六旬老太太深陷“年下恋”
骗局，执意再婚并要求收回赠与儿
女的房子；有小两口因火锅口味不
合而吵得不可开交闹上法庭……

这些琐碎的家事案件要求法官
不仅要坚守法律底线、依法裁判，还
要具备同理之心、共情之力，能够理
解当事人的情绪与遭遇，耐心倾听
他们的心声，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
题的切入点，为理性对话创造空间、
为纠纷化解创造契机。

我刚开始办理案件时，调解过
一起离婚纠纷。在调解中，我耐心
倾听双方结婚二十年来积压已久
的心声，促进双方坦诚沟通。最
后，二人和好如初，手牵手走
出法庭。临走前他们还
跟 我 道 谢 ：“ 法 官 ，谢
谢你听我们唠叨。”我
还 调 解 过 一 起 赡 养
纠 纷 ，已 是 不 惑 之
年的儿子哽咽倾诉
父 亲 的 严 厉 、母 亲
的 忽 视 …… 说 到 最
后，一家三口在调解
室里哭泣。正是在坦
诚 倾 诉 与 耐 心 倾 听
中，父母子女间的真正
情 感 矛 盾 才 得 以 显 露 。
最终，这起赡养纠纷顺利
调解。

家事审判的重要目的之一是
消 融 矛 盾 坚 冰 、弥 合 家 庭 情 感 关
系。情感纽带的编织之法，不在冷
冰冰的法条里，而在每一次耐心的
倾听、真诚的沟通中。

在法槌起落间守护公平正义

剧中有一个情节令我印象深刻，在
判断“小笼包”抚养权归属时，法官舒静
原本遵循常见的裁判思路，倾向于将

“小笼包”判给母亲抚养。然而，她在判
决前偶然留意到一直陪在“小笼包”母
亲身边的男同事的平板电脑屏保——
一张剧情涉及性侵未成年女童的电影
宣传海报。联想到该男子此前对争取抚
养权表现得异常积极，舒静敏锐察觉到
其中可能隐藏风险，当即决定重新合
议。最终，合议庭将“小笼包”判归父亲
抚养，避免了潜在的伤害。

民事审判既有温度也有尺度，绝
不是无原则的“和稀泥”。法官处理家
事纠纷，既需要用心引导家庭成员互
谅互让、尽力调和矛盾、修复亲情，更
需要保持理性判断、具备敏锐洞察力，
依靠扎实的法律专业素养明辨是非、
守住底线。当情感纠葛与法律原则发
生冲突，当家庭矛盾无法仅靠温情化
解时，严格依照法律规定作出裁判，才
是更负责任的守护。

前年，在我审理的一起离婚案中，
女方婚后身患重病，花费了巨额的治疗
费用，男方一再起诉要求离婚。我多次
组织调解，试图修复这段婚姻。可男方
态度坚决，坚持要求离婚。我明白，继续
调解难以解决问题。民法典规定了感情
破裂是判决离婚的法定条件，也规定了
夫妻之间有相互扶养的义务。因一方身
患重病并非感情破裂的当然事由，且女
方正处于治疗关键期。最终，我依法判
决驳回男方的离婚诉请。

面对纷繁复杂的家事纠纷，法官
既要有温情调解的耐心，也要有坚守
边界的理性，通过平衡法理与人情，让
法律条文带着温度落地，切实守护公
平正义。

眼中有人间烟火，胸中有万般丘
壑。家事法庭没有惊天大案，家事法官
聚焦的是最平凡的人间烟火。面对那些
藏在日常褶皱里的难题，家事法官要做
的，就是用专业和坚守，在烟火人间里
传递司法温度，在耐心倾听中消融矛盾
坚冰，在法槌起落间守护公平正义！

（作者系浙江省江山市
人民法院石门人民法庭
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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